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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的对方科目有哪些

【摘要】本文澄清了将递延所得税计入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的误区，阐述了递延所得税的对方科目应该是“所得税

费用”、“资本公积”、“商誉”，以期为广大财务工作者学习所得税会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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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包括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很

多财务工作者在学习所得税会计时，往往有一个困惑，那就是

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对方科目是什么。有人

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是企业提前上交了所得税，因此在本期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时，应借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贷记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科目，表示本期多交税。在未来期

间少交所得税、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时，应借记“应交税

费———应交所得税”科目，贷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这样

处理就充分体现了交税时间先后的问题。同理，递延所得税负

债是企业先少交了所得税，因此在本期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时，应借记“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科目，贷记“递延所得

税负债”科目，表示本期少交税或未交税，在未来期间上交所

得税、转回递延所得税负债时，应借记“递延所得税负债”科

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科目，这样处理也充分体

现了交税时间先后的问题。但其实不然，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

常大的误区，本文认为递延所得税的对方科目应该是“所得税

费用”、“资本公积”、“商誉”。

一、递延所得税对方科目为“所得税费用”

现行会计准则要求企业采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所得税

费用被视为企业在获得收益时发生的一项费用，以实现收入

费用的配比。暂时性差异影响的所得税金额，应包括在利润表

的“所得税费用”项目及资产负债表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

“递延所得税负债”中。

1援 递延所得税资产对方科目为“所得税费用”。
例 1：甲公司 2011年会计利润 100万元。应收账款（1 000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10万元，所得税税率 25%，假定无其他纳
税调整事项。

甲公司 2011年由于计提坏账准备 10万元导致会计利润
减少 10万元，但我国税法只允许实际发生的损失从税前扣
除，而资产减值损失是一种估计的损失，税法并不允许将其税

前扣除，所以甲公司 2011年确定应纳税所得额时，对这 10万
元坏账准备应进行纳税调增，即：

应纳税所得额=100垣10=110（万元）
应交所得税=110伊25%=27.5（万元）

会计分录为：借：所得税费用 27.5；贷：应交税费———应交

所得税 27.5。
由此可见，10万元坏账准备在当期已交所得税 2.5万元，

在交税时计入当期所得税费用 2.5万元，但是，这 2.5万元的
所得税款从本质上看应该属于未来期间应交纳的所得税，按

照权责发生制原则，这 2.5万元的所得税不应计入当期所得
税费用，而是要计入未来期间的所得税费用，当期的会计处理

显然是不正确的。

另外，10万元的坏账准备导致应收款账面价值变为 990
万元，而税法规定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计税基础为

1 000万元，应收款账面价值 990万元小于计税基础 1 000万
元的差额 10万元构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从而产生递延所得
税资产 2.5万元（10伊25%）。事实上所交所得税 2.5万元其实
是提前交税，即当期多交税，未来期间少交税，从本质上看 2.5
万元所得税应计入未来期间所得税费用，但上述会计处理却

不恰当地计入了当期所得税费用。所以为体现权责发生制原

则，同时也为了更正上述“错账”，此时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应冲减所得税费用，未来期间转回时作相反的分录，即：借：递

延所得税资产 2.5；贷：所得税费用 2.5。
可以看出，本期会计上所得税费用其实为：27.5-2.5=25（万

元）=会计利润 100万元伊25%，即利润表中“所得税费用”项目
本质上反映为调整永久性差异后会计利润与适用税率之积。

2援 递延所得税负债对方科目为“所得税费用”。
例 2：2011年 11月 6日，A企业在二级市场上支付价款

1 160万元购入某公司的股票，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
2011年 12月 31日，该股票的市价为 1 220万元。2011年 A
企业会计利润 100万元，所得税税率 25%，假定无其他纳税调
整事项。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期末市价为 1 220万元，依据会计准
则规定，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所

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会计分录如下：借：交易性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 60；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60。
这样交易性金融资产在 2011年资产负债表日的账面价

值为 1 220万元。由于税法规定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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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允价值变动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所以 A公司 2011年
确定应纳税所得额时，对这 60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应进行
纳税调减，即：

应纳税所得额=100-60=40（万元）
应交所得税=40伊25%=10（万元）
会计分录为：借：所得税费用 10；贷：应交税费———应交

所得税 10。
同理，税法规定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

变动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因此该项交易性金融资产在 2011
年资产负债表日的计税基础是其当初的取得成本 1 160 万
元。该项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1 220万元大于其计税
基础 1 160万元，该暂时性差异意味着在未来期间确定应纳
税所得额时按税法规定税前可列支金额比会计列支的金额要

少 60万元，这会导致企业未来期间多交所得税，从而产生应
纳税暂时性差异，形成递延所得税负债 15万元（60伊25%）。这
未交的所得税 15万元其实是推迟交税，即当期少交税，未来
期间多交税，从本质上看 15万元所得税应计入当期所得税费
用，但上述会计处理却未考虑，所以为体现权责发生制原则，

此时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应增加当期所得税费用，未来期

间转回时作相反的分录，即：借：所得税费用 15；贷：递延所得
税负债 15。
可以看出，本期会计上所得税费用其实为：10+15=25（万

元）=会计利润 100万元伊25%，即利润表中“所得税费用”项目
本质上反映为调整永久性差异后会计利润与适用税率之积。

二、递延所得税对方科目为所有者权益类

如果某项交易或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应计入所有

者权益，由该交易或事项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

税负债及其变化亦应计入所有者权益，不构成利润表中的所

得税费用（或收益）。

例 3：丙公司 2011年 9月取得某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成本为 200万元。2011年 12月 31日，其公允价值为 240万
元。丙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
会计期末在确认 40万元（240-200）的公允价值变动时，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40；贷：资本公
积———其他资本公积 40。

这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 2011年资产负债表日的账面
价值为 240万元。由于税法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期
间的公允价值变动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所以 A公司 2011
年确定应纳税所得额时，对这 40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应进
行纳税调减。因此，该项交易性金融资产在 2011年资产负债
表日的计税基础是其当初的取得成本 200万元。该项交易性
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240万元大于其计税基础 200万元，该
暂时性差异意味着在未来期间确定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税法规

定税前可列支金额比会计列支的金额要少 40万元，这会导致
企业未来期间多交所得税，从而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形成

递延所得税负债 10万元（40伊25%）。
确认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时，借：资本公

积———其他资本公积 10；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10。

三、递延所得税对方科目为“商誉”

因会计准则规定与税法规定不同，可能使得对于企业合

并中取得资产、负债的入账价值与按照税法规定确定的计税

基础不同。如对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购买方对于合并中

取得的可辨认资产、负债，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应当按照其在购

买日的公允价值确认，而如果该合并按照税法规定属于免税

改组，即购买方在合并中取得的可辨认资产、负债维持其原计

税基础不变，则单项资产会因企业合并中取得可辨认资产、负

债的公允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不同而形成暂时性差异，产生的

递延所得税应计入商誉。

例 4：甲公司以增发市场价值为 60 000 000元的本企业
普通股为对价购入乙公司 l00豫的净资产，假定该项企业合并
符合税法规定的免税合并条件，且乙公司原股东选择进行免

税处理。购买日乙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及其

计税基础如下表所示：

乙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豫，该项交易中应确认递延
所得税负债及商誉的金额计算如下：企业合并成本为 60 000 000
元，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50 400 000元，递延所得税资产
为 750 000元（3 000 000伊25豫），递延所得税负债为 4 125 000
元（16 500 000伊25豫），考虑递延所得税后可辨认资产、负债
的公允价值为 47 025 000元（50 400 000+750 000-4 125 000），
不考虑递延所得税情况下的商誉=60 000 000-50 400 000=
9 600 000（元），考虑递延所得税情况下的商誉=60 000 000-
47 025 000=12 975 000（元），考虑递延所得税情况下增加的
商誉=12 975 000-9 600 000=3 375 000（元）。

因此，企业合并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的对应科目

是“商誉”。即：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750 000，商誉 3 375 00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4 125 000。

综上所述，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增减变

化，一般情况下应计入所得税费用。如果某项交易或事项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应计入所有者权益，由该交易或事项产生

的递延所得税则计入资本公积。企业合并中取得有关资产、负

债产生的暂时性差异，按规定应计入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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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固定资产

应收账款

存货

其他应付款

应付账款

不包括递延所得税的可辨
认资产尧负债的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

27 000 000
21 000 000
17 400 000
渊3 000 000冤
渊12 000 000冤

50 400 000

计税基础

15 500 000
21 000 000
12 400 000

0
渊12 000 000冤

36 900 000

暂时性差异

11 500 000
0

5 000 000
渊3 000 000冤

0

13 500 000

单位院元


